
关于 2023 年度中央财政农村客运补贴和城
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分配方案、2024 年省级
第一批交通专项资金（以奖代补）分配方案

的公示

一、资金来源

（一）四川省财政厅、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关于预下达

2023 年度中央财政农村客运补贴和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

的通知》（川财建〔2024〕32 号），下达我县 2023 年度中

央财政农村客运补贴和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总额为

472.12 万元，其中农村客运补贴 447.47 万元（费改税补贴

178.88 万元、涨价补贴 268.59 万元）；城市交通发展奖励

资金 24.65 万元，其中费改税补贴资金 19.55 万元；城市交

通领域新能源汽车运营补贴 5.10 万元。

（二）四川省财政厅、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关于下达 2024

年第一批交通专项资金的通知》（川财建〔2024〕47 号），

其补贴金额为 348.69 万元。

二、资金分配依据文件

（一）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关于调整农村客运、出租

车油价补贴政策的通知》（财建〔2022〕1 号）。

（二）四川省财政厅、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农

村客运补贴和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川

财建〔2022〕309 号）。

（三）四川省财政厅、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十



四五”省级财政资金支持农村客运发展“以奖代补”实施方

案〉的通知》（川财建〔2022〕406 号）。

三、资金分配表

详见附件。

公示时间 2024 年 11 月 20 日至 11 月 27 日，如对公示

内容有异议的，可在公示期内署实名向旺苍县交通运输综合

服务中心申诉或者举报，联系电话：0839—4314915；邮箱：

1275695312@qq.com。



附件

旺苍县 2023 年度中央财政农村客运补贴资金分配表
单位：万元

序号 补贴项目 补贴对象 补贴金额 小计 备注

1

农村客运费

改税补贴

178.88 万元

2023年度农村客运

费改税补贴

四川广运集团旺苍有限公

司（175 辆）
170.00

178.88
旺苍县米仓山客运有限公

司（12 辆）
8.88

2

农村客运涨

价补贴部分

268.59 万元

2023年度农村客运

车辆运营补贴

广运集团旺苍有限公司

（175 辆含 44 辆村通）
162.00

174.93
旺苍县米仓山客运有限公

司（12 辆）
12.93

2023年度农村客运

车辆保险补贴

四川广运集团旺苍有限公

司（44）
14.64

20.66
旺苍县米仓山客运有限公

司（12 辆）
6.02

2023 年农村客运

“通返不通”补贴

四川广运集团旺苍有限公

司 80 个
51.00

57.00
旺苍县米仓山客运有限公

司 10 个
6.00

2023年度农村客运

车辆购置补贴

旺苍县米仓山客运有限公

司（3 辆）
6.00 6.00

2023年嘉川镇石桥

村红星美凯龙开发

区公交专线补贴

广运集团旺苍有限公司（2

辆）
10.00 10.00

3

城市交通发

展费改税补

贴19.55万元

2023年城市交通发

展奖励资金

旺苍县兴旺出租汽车公司

（31 辆）
7.5756

19.55
旺苍县永鑫出租汽车公司

（28 辆）
6.8425

旺苍县禹王出租汽车公司

（21 辆）
5.1319

4

涨价补贴城

市交通领域

新能源汽车

运营补贴

5.10 万元

2023 年城市交通、

出租车电动化及新

能源运营补贴

四川广运集团旺苍有限公

司（70%）
3.57

5.10

3 家出租汽车公司（30%） 1.53

合计 472.12 472.12



2024 年省级第一批交通专项资金（以奖代补）分配表
单位：万元

序号 补贴项目 补贴对象 补贴金额 小计 备注

1

2023 年度农村

客运车辆公交化

改造补贴

广运集团旺苍有限公司

（91 辆）
63.70

72.10
旺苍县米仓山客运有限

公司（12 辆）
8.40

2
2023 年度新能

源公交运营补贴

广运集团旺苍有限公司

（41 辆）
100.00 100.00

3

2023 年三级物

流及交邮融合

运营补贴

广运集团旺苍有限公司

（175 辆）
57.73

60.85

旺苍县米仓山客运有限

公司（12 辆）
3.12

4

2023 年度农村

客运从业人员

教育培训补贴

广运集团旺苍有限公司 8.00

12.00
旺苍县米仓山客运有限

公司
4.00

5

2023 年度农村

客运车辆维护

检测补贴

广运集团旺苍有限公司

（175 辆）
40.82

43.74
旺苍县米仓山客运有限

公司（12 辆）
2.92

6

2023 年（英萃、

檬子、鼓城）客

运线路亏损补贴

广运集团旺苍有限公司

（11 辆）
20.00 20.00

7
农村客运招呼

站牌维护
20.00 20.00

8

城市公共交通发

展、农村客运中

长期规划

20.00 20.00

合计 348.69 348.69

















四 川 省 财 政 厅
四 川 省 交 通 运 输 厅 文件

川财建〔2024〕47 号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交通运输厅
关于下达 2024年第一批交通专项资金的通知

相关市（州）、扩权县（市）财政局、交通运输局，省级相关单位：

根据报经省政府同意的第一批省级交通专项资金分配方案，

现下达你单位 2024年第一批交通专项资金预算如数（具体项目和

资金来源详见附表），各地收入根据资金来源列入 2024 年

“1100253-交通运输共同事权转移支出收入”或“1100314-交通运输”

科目，各地和省级相关单位支出列 2024年“21401公路水路运输”

相关项。此次资金下达后，有关要求如下：

一、按照财政厅等 11个部门《关于优化调整脱贫县涉农资金



统筹整合试点政策的通知》（川财农〔2024〕14号）和财政厅等 3

个部门《关于实施乡村振兴专项库款保障管理的通知》（川财库

〔2021〕1号）等有关规定，下达你地交通专项资金中农村公路部

分（含农村公路桥梁、农村客运站），一是中央财政交通领域转移

支付用于公路建设部分涉及支持 25个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可予

以统筹整合；二是省级交通专项资金用于公路建设部分涉及支持

88个脱贫县的可予以统筹整合；三是涉及全省 21个市（州）、176

个涉农县（市、区）的应按照财政乡村振兴资金专项库款保障管

理有关规定执行。

二、各地必须按照“十四五”中省补助资金支持农村公路水运

“以奖代补”实施方案规定，统筹用好 2024年农村公路水运“以奖代

补”补助资金，以后年度将根据各地任务完成实际情况予以清算。

三、参照省级专项资金下达规定，市（州）向所辖县（市、

区）下达相关交通专项资金时，由同级财政、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联合正式发文下达，并及时更新相关系统数据。

四、各地（单位）请在组织预算执行中对照你地区域绩效目

标做好绩效监控，确保年度绩效目标如期实现。

五、请你地（单位）要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认真贯彻

落实中央直达资金管理规定，加强资金监管，加快预算执行，切

实提升资金使用效益。



附件：1.2024年度第一批交通专项资金预算汇总表

2.2024年度第一批交通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表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交通运输厅

2024年 4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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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抄送：财政部四川监管局、省人大预算委、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

四川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4年4月30日印发














































